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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路披上“盛装”喜迎进博会

11月 4日 -10 日，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隆重举办。
虹桥路沿线绿化景观以“彩虹之舞”
为主题，运用节点组团的设计手
法，进行点线面串联，使整条道路
富有节奏与韵律，努力营造缤纷多
彩、热情洋溢的迎宾氛围。
虹桥路中隔带（中山西路 -沪

青平公路）花箱共1740 组。为迎接

进博会到来，此次花箱换花以红色
丽格海棠与黄色百日草搭配，高低
层次错落，烘托热烈的迎宾气氛。
作为虹桥路上最重要的迎宾节

点———西郊宾馆，通过运用多彩花带
结合组团的手法，对宾馆入口处两侧
绿地的林缘线进行勾勒美化，片植比
格海棠、丽格海棠，丰富多彩，提升景
观效果。宾馆入口两侧的连接带，则使

用黄金菊、海棠、鼠尾草、芦苇等构成
的花镜组合，色彩纷呈，引得来往行人
瞩目。与之相呼应的，是宾馆对面的垂
直绿墙。绿墙在原有基础上面积增加
至120平方米，以比格海棠、金森女
贞、金边黄杨、扶芳藤满铺，大气端庄。
位于虹许路（虹桥路—延安西

路）的“花珠汇海，丝路织锦”主题
景点，以红色、橙红色、黄色为主要色
调，地被栽植为各色交织的花带，花
球汇入花海，寓意“海上丝绸之路”。

作为虹桥路沿线一个重要视觉
焦点，位于古北路虹桥路的三角岛
以当季花卉为主题，共计使用超
1.1 万盆花卉，打造了一块集色彩
与线条于一体的绿岛。绿岛外圈
铺设果岭草，中心以海桐球和红
叶石楠球为骨架，搭配大布尼狼
尾草、细叶芒等观赏草，衬托出红
色丽格海棠，黄色和橙色孔雀草的
亮丽色彩。

（长宁绿化市容）

护航进博

迎进博 保平安
虹桥街道开展安全专项整治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每个人都应当高度警惕。为认真贯彻 10月 15日长
宁区“迎进博、保平安”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综合治理
工作部署会议精神，虹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

在 10 月 16 日上午的书记碰头会上对该项工作开展了
专项研究，明确了整治时间、责任分工、排查范围和工作
要求，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
10月 16日下午，街道安委会召集虹桥路派出所、

新虹桥治安派出所、虹桥市场监管所、城管虹桥中队、街
道综管中心、各居委会召开了虹桥街道“迎进博、保平
安”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综合治理工作部署会，要求各
部门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会后，各职能部门对虹桥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销售

点和快递集中网点开展了联合检查，要求各单位做好各
项安全防范工作，严守安全底线，确保平安。
下一步，街道还将对各类场所的电动自行车乱停

放、“三合一”、“飞线充电”、群租等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同时列出隐患清单，照单销项，对于屡教不改的单位
和个人将依法依规实施处罚追究责任。

以案说法

流浪动物致外籍未成年人受伤
如何寻求救济？

虹桥街道正在积极创建“上海
市儿童友好型社区”。为了进一步
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虹桥
街道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长
宁区法宣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
学院共同为社区内的外籍未成年
人，带来了涉外未成年人保护问答，
让孩子们上好“开学法治第一课”。
本期主题是，外籍未成年人因小区
内流浪动物导致损害，应如何寻求
救济？

案情简介：

来自美国的苏珊（化名）今年
11岁，现已随父母在中国居住 2
年。有一天放学，苏珊进入小区后，
突然冲过来一只流浪狗对着苏珊狂
吠并开始追咬，导致苏珊腿部、面部
等多处被咬伤，并受到很大惊吓。苏
珊后来被赶来的小区保安所救。

案例分析：

苏珊虽然是美国人， 但是其和

父母作为小区业主与小区的物业管

理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 另外

其遭动物侵权也发生在中国，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第八条、四十一条和第四

十四条，可以适用我国法律。

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与苏珊和

其父母作为物业服务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 物业管理公司具有维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

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全的

合同义务。 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没

能及时发现并妥善安置流浪狗，这

种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导致苏珊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损

害， 因此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承担合

同违约责任。 故苏珊和其父母可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

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小区物

业管理公司进行损害赔偿。 另外流

浪狗的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该

按照动物饲养管理规定， 妥善管理

以及安置不再饲养的动物。 本事故

中如果可以找到流浪狗原的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亦可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

条规定要求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

担动物侵权的损害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

第八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

适用法院地法律。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协议

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 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

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

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

系的法律。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任， 适用

侵权行为地法律， 但当事人有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 适用共同经常居所

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

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人

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

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

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

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

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

行为， 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

理措施制止、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并协助处理。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 遗弃、逃

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承担侵权责任。 （虹桥司法所）

“融之情”涉外学习品牌获全国性荣誉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0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
知》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关于征集“百姓学习之星”和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有关事宜的
函》提出的开展百位“百姓学习之
星”和百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遴选认定和宣传展示活动的要求，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工作小组组
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
展了“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征集活动。
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成人教

育协会等单位推荐基础上，经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专家组研究并报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工作小组同意，
最终评选出 155 位同志为 2020 年
“百姓学习之星”、158 个单位为
2020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其
中，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的“立足国际社区建设
打造‘融之情’涉外学习品牌”荣
获“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近年来，在长宁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虹桥街道认真贯彻
落实《上海市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
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市终身教

育促进条例》和《长宁区推进学习
型城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建
设学习型社区为目标，紧紧围绕
“以人为本，创新思路，立足社区，
凸显特色”的工作理念，精准对接
需求、精细服务内容、精致品牌建
设，始终对标一流、不断开拓创新，
着力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提升国
际社区人文环境，助力虹桥“国际
精品社区，活力三情家园”建设。
辖区内古北新区始建于上世

纪 90 年代，是上海最早规模化开
发的高标准国际社区，享有“小
小联合国”的美誉。为进一步推
动社区教育发展繁荣，不断满足
社区多元化的教育需求。虹桥街
道以社区教育工作为抓手，以中
国传统文化传播为载体，吸引更

多的“洋居民”们参与到社区建
设中来，促进社区教育工作在构
建和谐社会、打造国际社区方面
发挥的积极作用。
虹桥街道积极盘活区域单位、

社会组织、社区名人资源，创建政
府主导、共建共享、购买服务、扶持
孵化、名人效应、订制服务等六大
模式，激发区域各级组织参与学习
型国际社区建设活力。立足虹桥精
品国际社区建设，打造涉外学习品
牌（“华夏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验课程、“融情展厅”中外文化
学习交流平台、“虹之桥”虹桥中
外学校童心荟），不断提升学习型
社区建设和终身学习品牌影响力。
经过几年来的探索，虹桥社区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年中心共开
设 46 个课程，共 120 余门，年服务
中外居民 23664 人次，由于课程设
置的合理，外籍居民参与比例从
12.6%上升至 33.6%，取得了明显
成效，从课程设置、人才队伍、参与
对象、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实现了文化活动丰富、
外籍居民参与、中外文化交融、机
制体制完善等多重目标。


